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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光集团 指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鼎裕贸易 指 深圳市鼎裕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冠欣投资 指 深圳市冠欣投资有限公司

安信达投资 指 深圳市安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豫光锌业 指 河南豫光锌业有限公司

华澳矿业 指 巴彦淖尔华澳矿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豫光铅盐 指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铅盐有限责任公司

宝徽实业 指 甘肃宝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威瀚 指 海南威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瀚翔 指 海南瀚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天水荣昌 指 天水荣昌工贸有限公司

金豪特 指 北京金豪特投资有限公司

南宇公司 指 新加坡南宇公司开发投资私人有限公司

进出口公司 指 甘肃建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精矿 指 经过磨矿

、

选矿后得到的粉末状富选矿物产品

有色金属 指 除黑色金属

（

铁

、

锰

、

铬

）

以外的所有金属的统称

选矿 指

根据矿石中不同矿物的物理

、

化学性质

，

把矿石破碎磨细以后

，

采用重

选法

、

浮选法

、

磁选法

、

电选法等

，

将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分开

，

并使各

种共生的有用矿物尽可能相互分离

，

除去或降低有害杂质

，

以获得冶炼

或其他工业所需原料的过程

浮选 指

根据矿物颗粒表面化学物理性质的不同

，

从水的悬浮体中浮出某种或

某些矿物的选矿方法

品位 指 矿石

（

或选矿产品

）

中有用成分或有用矿物的含量

矿石贫化率 指

在开采过程中

，

因混入废石和在个别情况下高品位粉矿的流失而造成

矿石品位降低的百分率

采矿回采率 指

矿石采出量在该矿山或采矿场

（

矿井

、

采掘工作面

）

地质储量中所占的

比例

选矿回收率 指

指在选矿过程中

，

选出的精矿中金属量或有用矿物与原矿中金属量或

有用矿物的比率

干吨 指 扣除水分后得到的重量

探矿权 指 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

，

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

采矿权 指

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

，

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

的矿产品的权利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摘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朝华集团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及智尚劢合持有

的东升庙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朝华集团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重大

资产重组的议案

，

朝华集团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建新集团

、

建银国际

、

港钟科技持有的标的资产

———

东升庙矿业

８０％

股权

、

金鹏矿业

１００％

股

权

、

临河新海

１００％

股权及进出口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标的资产 指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赛德万方和智尚劢合三家法人拟通过本

次交易出售给本公司的东升庙矿业

１００％

股权

目标公司 指 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和智尚劢合

《

重组报告书

》

指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股权分置改革

、

股改 指

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

，

消除

Ａ

股

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问答

》

指

《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的问

题与解答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

法律顾问

、

天银律所

指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

审计机构

、

中瑞岳华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四川君和 指 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被信永中和吸收合并

）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中天华

、

资产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矿通咨询

、

矿业权评估机构 指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 指

本次交易的两家评估机构

，

即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和北

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

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

，

为实现恢复上市

，

朝华集团实施了破产重整

朝华集团因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三年亏损

，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公司累计亏损

２３４

，

３７３

万元

，

股东权益为

－１４１

，

３６３

万元

，

深陷债务危机

，

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

公司基本停止正

常的生产经营

。

公司银行借款均已到期且未获展期

，

主要资产均已抵押

、

质押给债权人

，

并且大部分已被执行

，

剩余全部财产

被法院查封

、

冻结

，

无任何可供经营活动支出的货币资金

。

为挽救朝华集团

，

实现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交易

，

朝华集团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成功实施了破产重整计划

，

经过破产重整程序

，

朝

华集团原从事的业务及其资产

、

负债由好江公司采取承债方式收购并承接

，

公司成为一个无主营业务和资产

，

已经丧失持续

经营能力的净壳公司

。

通过破产重整

，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０６

，

８７１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０６

，

９１１

万元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规定

，

经公司第七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

公司向深交所提出恢复上市

的申请

。

目前

，

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材料已由深交所受理

。

破产重整过程中

，

建新集团作为重组方参与了公司的破产重组

，

为公司代垫大量资金偿还债务

，

并通过协议转让

、

司法拍

卖和司法和解等方式获得公司股权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

，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２５．８８％

，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

股份变动过程详见本报告

书第二章

“

四

、

近三年公司控股权变动情况

”

的相关内容

）；

另一方面

，

建新集团承诺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的铅锌矿采选及相关

产品生产

、

经营业务公司的股权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由上市公司向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和智尚劢合发行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１００％

股权

，

使公

司实现业务转型

，

恢复盈利和持续发展能力

。

资产注入后

，

公司的资产质量将得到有效改善

，

盈利能力将会大幅提升

，

形成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主营业务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

２

、

公司已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已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如下

：

（

１

）

对价安排

①

债务豁免

公司控股股东建新集团以豁免上市公司

１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债务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向流通股股东做出的对价安排

。

建

新集团豁免债务相应使公司每股净资产增加

０．４１

元

，

按目前流通股比例测算

，

相当于流通股股东获得

８１

，

１０９

，

６５６．３３

元

，

按照

上市公司停牌前

６０

个交易日加权平均均价

２．７２

元

／

股折算为

２９

，

８６３

，

６４４

股

，

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１．５

股对价安排

。

②

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

为了体现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保护

，

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份

１９８

，

８９６

，

７００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

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２．７

股

，

相当于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１

股的对价

，

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不变

。

③

业绩承诺

建新集团将以优质的铅锌矿采选业务相关资产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

，

对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

建新集团承

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朝华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

于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且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二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朝华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不低于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

（

２

）

追加对价安排

建新集团对股权分置改革并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的朝华集团的业绩做出承诺

，

如果朝华集团出现下述三种情况之一时

，

建新集团将对朝华集团无限售条件的所有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

，

追加对价的股份总数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

①

追加对价的触发条件

第一种情况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及后续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朝华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或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二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

报表

，

朝华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

出现以上任一情形均视为触发追加对价条件

。

第二种情况

：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和第二个会计年度

，

朝华集团的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以外的审计意见

；

第三种情况

：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和第二个会计年度

，

朝华集团未能按法定披露时间披露年度报告

。

追加对价以上述情况中先发生的情况为准

，

并只追送一次

。

②

追加对价对象

触发追加对价条件年度的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后

５

个交易日内发布追送实施公告

，

并确定追送股份的股权登记日

，

该股权

登记日不晚于年报公告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

。

于该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建新集团之外的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将作为

追加对价对象

。

如果朝华集团未能按法定披露时间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第一个会计年度或第二个会计年度年度报告的

，

则以法定

披露期限

（

即上述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４

个月内

）

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发布追送公告

，

并确定追送股份的股权登记日

，

该股权登记

日不晚于年报公告日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

，

于该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建新集团之外的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将作为追

加对价对象

。

③

追加对价的数量

Ａ

、

追加对价股份总数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

Ｂ

、

在朝华集团实施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

，

将按照上述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

加对价的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Ｃ

、

在公司实施增发

、

配股

、

可转换债券转股

、

权证等影响建新集团和其他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事项后

，

当时的追加对价股

份总数不发生变化

，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④

追加对价实施时间

上市公司董事会将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第一个会计年度和第二个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执

行建新集团的追加对价承诺

。

⑤

追加对价承诺的执行保障

２００７

年

，

建新集团通过协议转让

、

司法拍卖和司法和解等方式合计收购朝华集团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股份

，

建新集团收购上述朝华集团的股份已完成相关过户手续

，

完全有能力支付股改追加对价

。

目前

，

建新集团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临时保管追加对价股份

，

计

２

，

０００

万股

，

直至追加对

价承诺期满

。

在上市公司实施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等不影响建新集团和其他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事

项后

，

建新集团将按照上述事项造成的总股本变动比例

，

对当时的追加对价股份总数进行相应调整

。

在公司实施增发

、

配股

、

可转换债券转股

、

权证等影响建新集团和其他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事项后

，

当时的追加对价股份

总数不发生变化

，

但流通股股东获付的追加对价比例将作相应调整

，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⑥

履约保证安排

在追加对价承诺期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ａ

）、

２

，

０００

万股追加对价股份

，

及

ｂ

）、

由于朝华集团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或送股等分配方式而由此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孳生的股份

，

建新集团所持上述追加对价股份及其孳生股份在追加对价承诺期内委

托登记公司实行临时保管

，

并予以锁定

。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和智尚劢合所持的东升庙矿业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从而将主

营业务确立为铅锌矿采选及相关产品生产

、

经营业务

。

朝华集团由此获得铅锌矿采选相关优质资产

，

资产质量得到根本改善

，

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

从而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并实现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

二

、

本次交易的基本内容

本次交易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

，

购买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等三家法人所持标的资产

———

东升庙矿

业

１００％

股权

。

（

一

）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

３

家法人

，

其分别持有东升庙矿业

４９％

、

４１％

和

１０％

的股权

。

（

二

）

交易标的及价格

东升庙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

主要从事铅锌等矿产品的采选及销售业务

，

目前采选能力为

９５

万吨

／

年

（

含子公司金鹏矿业

），

此外

，

东升庙矿业正在建设

５０

万吨

／

年铅锌矿的采选系统

，

预计

２０１４

年采选能力扩大到

１４５

万吨

，

东升庙矿业所辖的东升庙多

金属硫铁矿系大型锌硫矿床

，

铅锌矿矿石品位较高

，

硫铁矿矿石储量大

，

在西北地区居首位

。

根据中天华出具的评估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东升庙矿业账面净资产为

７２

，

５７６．１２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２１６

，

９３８．９３

万

元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朝华集团与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及智尚劢合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中约定的价格

，

作价

２１６

，

９３８．９３

万元

，

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标的资产账面净资产

７２

，

５７６．１２

万元相比增值

１４４

，

３６２．８１

万元

，

增值率为

１９８．９１％

。

本次

发行股份价格为

２．６６

元

／

股

，

拟发行股份

８１５

，

５５９

，

８９０

股

。

（

三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净资产为

－７

，

１８０．６０

万元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账面净资产为

７２

，

５７６．１２

万元

，

交

易价格为

２１６

，

９３８．９３

万元

。

根据

《

重组办法

》

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需报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生效和实施

。

（

四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建新集团已持有本公司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股份

，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２５．８８％

，（

详见第二章

“

四

、

近三年

公司控股权变动情况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

建新集团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４９％

的股权认购本公司向其发行的

３９９

，

６２４

，

３４６

股股份

。

本次交易

完成后

，

建新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５０３

，

６２４

，

３４６

股股份

，

占股本总额的

４１．３７％

。

所以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

将依照相关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合规程序

。

（

五

）

本次交易符合

《

重组办法

》

第十二条关于借壳重组的标准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关于借壳重组的标准为

：

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

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

的资产总额

，

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以上

的

，

除符合本办法第十条

、

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要求外

，

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

，

最

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７

年

，

建新集团通过协议转让

、

司法拍卖和司法和解等方式合计收购朝华集团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股份

，

占朝华集团其时股本总额的

２９．８７％

，

成为朝华集团的潜在控股股东

，

上述股份已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完成股份过

户

，

建新集团成为朝华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拟购买资产模拟合并财务报表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１３９

号

，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向建新集团

购买的资产总额为

８２

，

９４１．０９

万元

，

为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２０

，

１５７．００

万元的

４１１．４８％

。

标的资产东升庙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

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

持续经营时间在三年以上

。

东升庙矿业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模拟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０

，

６９９．９３

万元

、

３６

，

３６１．６３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净利润

３０

，

３８２．９３

万元

、

３４

，

５５７．７２

万元

，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因此

，

本次重组符合借壳重组的标准

，

符合

《

重组办法

》

第十二条的规定

。

（

六

）

本次交易符合

《

问答

》

中关于借壳重组的规定

１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三条

、

第四十三条的适用意见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２

号

》

明确借壳

重组须

“

执行累计首次原则

”，

其中有关

“

控制权发生变更

”

的规定

，

是指上市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起发生的控制权变更

２００７

年

，

建新集团通过协议转让

、

司法拍卖和司法和解等方式合计收购朝华集团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股份

，

占朝华集团其时股本总额的

２９．８７％

，

成为朝华集团的潜在控股股东

，

上述股份已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完成股份过

户

，

建新集团成为朝华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

上述股权变更为自

１９９６

年上市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起发生的第一次控制权变

更

。

因此

，

本次拟购买资产符合

《

问答

》

第二条的相关规定

。

２

、

经营实体是指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

。

经营实体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

持续经营

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

，

但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

。

如涉及多个经营实体

，

则须在同一控制下持续经营

３

年以上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是东升庙矿业

１００％

股权

，

以及东升庙矿业持有的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

１００％

股权

。

东升庙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

自成立至今其控股股东均为建新集团

，

标的资产东升庙矿业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并在建新集

团控制下经营三年以上

，

实际控制人为刘建民先生

，

最近三年没有发生变更

。

金鹏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其控股股东均为建新集团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东升庙矿业完成对

金鹏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收购

，

建新集团通过东升庙矿业持有金鹏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

，

建新集团为其间接控股股东

。

建新集团的控

股股东为刘建民先生

。

因此

，

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今

，

金鹏矿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刘建民先生

，

没有发生变更

。

临河新海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０３

日

，

自成立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其控股股东均为建新集团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东升庙矿业完成对临河新

海

１００％

股权的收购

，

建新集团通过东升庙矿业持有临河新海

１００％

的股权

，

建新集团为其间接控股股东

。

建新集团的控股股东

为刘建民先生

。

因此

，

自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今

，

临河新海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刘建民先生

，

没有发生变更

。

因此

，

标的资产东升庙矿业及其子公司在最近三年内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

因此

，

本次拟购买资产符合

《

问答

》

第三条第一点对于经营实体的相关规定

。

３

、

上市公司重组方案中

，

应重点披露拟进入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人选是否具备管理上述经营实体所

必需的知识

、

经验

，

以及接受财务顾问关于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知识辅导

、

培训的情况

。

本次重组后

，

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暂时不会进行调整

，

且现任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人

选均具有丰富的管理相关行业公司的知识和经验

。

因此

，

本次交易符合

《

问答

》

第三条第二点的相关规定

。

４

、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

是否符合证监会有关治理与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

在业务

、

资产

、

财

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是否独立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

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

（

１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为铅锌矿采选业务

，

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有所提升

，

本次交易有助于提

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

。

（

２

）

本次交易遵守了国家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办法

》

和

《

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

３

）

根据建新集团的承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建新集团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保证上市公司与建新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在业务

、

资产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

。

（

４

）

本次重组将铅锌矿采选及相关产品生产

、

经营业务作为一个完整的业务体系注入上市公司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

司将独立经营铅锌矿采选及相关产品生产

、

经营业务

，

实现业务独立

，

上市公司与建新集团及其附属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的情形

。

此外

，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和智尚劢合出具了承诺以避免上市公司与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未来的同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

目前

，

东升庙矿业与瑞峰铅冶炼为产业上下游关系

，

由于产业布局特点决定

，

冶炼企业一般集中分布在采选企业周边

，

东

升庙矿业铅精矿的主要销售对象为瑞峰铅冶炼

，

东升庙矿业与瑞峰铅冶炼之间的关联销售将持续存在

。

目前

，

瑞峰铅冶炼具

有

１０

万吨

／

年的粗铅冶炼能力

，

其

１０

万吨

／

年电解铅技改项目尚未完工

，

处于亏损状态尚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

。

在瑞峰铅冶炼

注入上市公司之前

，

上述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

东升庙矿业向瑞峰铅冶炼销售铅精矿的金额分

别为

３０

，

６３２

，

０８４．４４

元

、

８３

，

５２９

，

８１２．５０

元和

４０

，

７２４

，

６６８．４８

元

，

在当期模拟合并营业收入中的 占比分 别为

５．１７％

、

１２．３５％

和

１４．７７％

，

占比较小

。

上述关联交易均采用市场原则定价

，

不存在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非关联股东的合

法权益

。

对于该等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的关联交易

，

建新集团出具了承诺

，

明确了关联交易的操作原则

，

将严格依照关联方回

避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等切实可行的机制

。

建新集团同时承诺

，

在条件成就时将华峰氧化锌

、

瑞峰铅冶炼

、

博海矿业

、

中

都矿产和进出口公司注入上市公司

。

因此

，

本次交易符合

《

问答

》

第三条第三点的相关规定

。

５

、

按照借壳重组标准与

ＩＰＯ

趋同原则

，

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原则确定

根据中瑞岳华审计的财务报告

，

东升庙矿业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模拟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０

，

６９９．９３

万

元

、

３６

，

３６１．６３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３０

，

３８２．９３

万元

、

３４

，

５５７．７２

万元

。

因此

，

本次拟购买

资产最近两个会计年度模拟合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符合

《

问答

》

第四条对于净利润的相关规定

。

经逐条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重组符合

《

重组办法

》

第十二条及

《

问答

》

中关于借壳上市的条件

。

（

七

）

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借壳新规持续经营问题的通知

》

中关于借壳重组的规定

１

、

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是东升庙矿业

１００％

股权

，

以及东升庙矿业持有的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

１００％

股权

。

最近三年内

，

东升庙

矿业的控股股东均为建新集团

，

实际控制人为刘建民先生

，

没有发生变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东升庙矿业完成对建新集团持有的金

鹏矿业和临河新海

１００％

股权的收购

，

收购完成后

，

建新集团通过东升庙矿业持有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

１００％

股权

，

上述收购前

后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

均为刘建民先生

，

且在刘建民的实际控制下持续经营时间均超过三年

。

因此

，

标的资产东升庙矿业及其子公司在最近三年内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

２

、

标的资产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东升庙矿业原计划收购建新集团持有的金鹏矿业

、

临河新海

、

进出口公司三家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并作为东升庙矿业的子

公司一并注入朝华集团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建新集团与东升庙矿业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

将其持有的金鹏矿业

、

临河新海和

进出口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东升庙矿业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备案手续

。

由于进出口公司股权转

让程序瑕疵及提交的工商变更备案相关文件不完备等原因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

“（

甘

）

登记内撤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０１

号

”

文撤销了对进出口公司股权转让给东升庙矿业的变更备案手续

。

因此

，

东升庙矿业仅完成了对金鹏矿业和临

河新海的收购并将其间接纳入标的资产注入范围

。

２０１１

年末

，

东升庙矿业

、

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１

，

６３８

，

９１５

，

５５６．７２

元

、

１９９

，

６１６

，

０４３．９９

元和

１１８

，

５６１

，

０９１．７７

元

，

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的资产总额之和占东升庙矿业的

１９．４１％

；

２０１１

年

，

东升庙矿业

、

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的营业收

入分别为

５９０

，

７７１

，

７２０．２４

元

、

１１

，

２１９

，

１２２．４２

元和

７７

，

７３７

，

９３９．６０

元

，

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的营业收入之和占东升庙矿业营业收

入的

１５．０６％

；

２０１１

年

，

东升庙矿业

、

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的利润总额分别为

４１６

，

２３９

，

４３４．２９

元

、

－４

，

９７４

，

１３６．４３

元和

２２

，

３１１

，

５６１．６３

元

，

金鹏矿业和临河新海利润总额之和占东升庙矿业利润总额的

４．１７％

。

综上

，

东升庙矿业完成对金鹏矿业

、

临河新海收购后

，

上述三个指标均未超过

２０％

，

根据

《

关于借壳新规持续经营问题的通

知

》

比照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

“

发行人最近

３

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

的适用意见

———

证

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３

号

》

第三条的相关规定

，

金鹏矿业

、

临河新海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

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未达到重组前东升庙矿业相应项目

２０％

，

未构成东升庙矿业主营业务的重大变化

。

因此

，

标的资产最近

３

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

因此

，

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借壳新规持续经营问题的通知

》

中关于借壳重组的规定

。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借壳新规持续经营问题的通知

》

中关于借壳重组的规定

。

三

、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一

）

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建新集团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以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４９％

股权认购朝华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赛德万方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以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４１％

股权认购朝华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智尚劢合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以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１０％

股权认购朝华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

。

（

二

）

标的资产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东升庙矿业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朝华集团

，

转

让价格以经审计和评估的公司价值为依据

，

具体转让事项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协议确定

；

同时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

放弃上述股

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

（

三

）

朝华集团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朝华集团与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朝华集团召开第八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

会议对以下涉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

案进行了表决

：

１

、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１

）

发行方式

（

２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３

）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

４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５

）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

６

）

发行数量

（

７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生除权

、

除息

，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

８

）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

９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

１０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

１１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的议案

４

、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５

、

关于本次交易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

公司与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７

、

关于签署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的议案

８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９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议案

１０

、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１１

、

关于对本次交易涉及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的议案

１２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三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

关联董事刘建民先生

、

杜俊魁先生

、

张平先生

、

刘榕女士

、

张广龙先生

、

赵威先生已回

避表决

。

四

、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１

、

朝华集团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并同意建新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

２

、

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须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曾用名称

：

重庆朝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涪陵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ＺＡＲＶ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朝华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８８

法定代表人

：

刘建民

董事会秘书

：

熊为民

办公地址

：

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镇汪家桥新村

１１９

号

（

天宇大酒店六楼

）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涪陵江东群沱子街

３１

号

电 话

：

０２３－６７３１６６０３

传 真

：

０２３－６７３１６３８８

邮政编码

：

４０１１２１

电子信箱

：

９４４１９８３０８＠ｑｑ．ｃｏｍ

；

ｆａｎｇｙａｎ０１０５＠１６３．ｃｏｍ

（下转

B7

版）

（上接

B5

版）

③

旅游酒店产业

序号 公司名称 简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股权情况

２７

巴彦淖尔华澳大酒店

有限责任公司

华澳大酒店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７

，

０００

餐饮住宿

华澳矿业持有

５７．１４％

的股权

，

临河宾馆持

有

４２．８６％

的股权

２８

巴彦淖尔市临河宾馆

有限责任公司

临河宾馆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５

，

０００

住宿

、

餐 饮

，

食品

、

百货

、

烟酒零售

华澳矿 业持有

７２．４％

的股权

２９

乌兰察布市白泉山庄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白泉山庄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３

，

１００

餐饮服务

中 西 矿 业 持 有

１００％

的股权

注

：

建新集团已与中西矿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

将白泉山庄

１００％

股权转给中西矿业

，

目前尚未办理工商变更

。

④

其他产业

序号 公司名称 简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股权情况

３０

海南天济高科技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天济高科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１

，

５００

高科技农业开发 建新集团持有

９０％

的股权

３１

北京建新力拓科技

有限公司

建新力拓科技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５００

有色金属矿产品

科技研发

建新集团持有

５５％

的股权

３２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

昌达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昌达工程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

，

０００

土木工程建筑 建新集团持有

５１％

的股权

３３

陇南山河锌业有限

公司

陇南山河锌业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８

日

１

，

５００

控股型公司

建新集团持有该公司

５１％

的股权

３４

四川兰天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

兰天化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６

，

０００

甲醇

、

碳酸二甲

脂

、

甲醛等化工

产 品 的 生 产

、

加

工

、

销售

建新集团持有

１００％

的股

权

３５

内蒙古蓝海矿泉水

有限责任公司

蓝海矿泉水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矿泉水生产与销

售

建新集团持有

１００％

的股

权

３６

阿尔山市上地奇泉

矿泉水文化博物馆

旅游有限公司

上地奇泉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１

，

０００

矿泉水生产销售

蓝海矿泉水持 有

１００％

的

股权

３７

北京蓝海冷泉矿泉

水销售有限公司

蓝海销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１

，

０００

矿泉水销售

蓝海矿泉水持有

９５％

的股

权

３８

阿尔山饮品

（

北京

）

有限公司

阿尔山饮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

经营范围

：

销售

预 包 装 食 品

；

货

物进出口

、

技术

进出口

、

代理进

出口

；

委托加工

食品

；

经济贸易

咨询

蓝海矿泉水持 有

１００％

的

股权

三

、

收购人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

一

）

建新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

建新集团是一家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业

，

有针对性地进入国际贸易

、

化工

、

影视文化

、

房地产开发以及宾馆酒店等产业领

域

，

寻求多元化发展的创新型的大型企业集团

。

建新集团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

“

爱国

、

敬业

、

诚信

、

守法

、

贡献

”

为企业宗旨

，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基础

，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６４

亿元

。

集团控股及参股公司

４０

余家

，

遍布全国

１１

个省市自治区

，

现位

列甘肃民营企业前列

、

中国民营企业

５００

强及全球华商矿产业

５００

强

。

（

二

）

建新集团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希格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建新集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

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８９５

号

，

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０１３

号

，

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３５４

号

】。

本部分所引用的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

均来源于前述经

审计的会计报表

。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３２９

，

５４７

，

６６９．１０ ８

，

９２６

，

６１７

，

５２３．２８ ６

，

６２０

，

６７２

，

７２１．７１

负债总额

７

，

５２８

，

４４５

，

５８８．０５ ６

，

１８５

，

４１５

，

４８８．５０ ４

，

１１２

，

８１５

，

７５７．５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６２５

，

０３０

，

１７６．１５ １

，

４７２

，

６４６

，

６６２．２８ ９５９

，

６６５

，

０４３．３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８０１

，

１０２

，

０８１．０５ ２

，

７４１

，

２０２

，

０３４．７８ １

，

５４８

，

１９１

，

９２０．７４

资产负债率

７２．８８％ ６９．２９％ ６２．１２％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４６４

，

１０７

，

０５８．７７ １

，

４７８

，

２１９

，

９２０．０７ １

，

０３０

，

１１１

，

９２６．３６

利润总额

１２４

，

１４０

，

３１７．１１ ４２９

，

６１０

，

５５２．１９ ３７０

，

４８７

，

４７２．１４

净利润

－５．８２０

，

８０４．６８ ３６３

，

４０７

，

４１８．１６ ２３９

，

４７２

，

７８６．５５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９７％ １１．５３％ １５．４７％

四

、

收购人最近五年未受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建新集团在最近五年来未曾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也没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五

、

收购人的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

刘建民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中国

６２２６３０１９５３０６２０ＸＸＸＸ

北京

新加坡永久居留

权

刘国玉 董事

、

财务负责人 男 中国

６２０１０２１９７３０２０２ＸＸＸＸ

甘肃 无

王爱琴 董事 女 中国

６２２６３０１９６３０９１８ＸＸＸＸ

北京 无

张 平 监 事 男 中国

１５２８２６１９５８０６１９ＸＸＸＸ

内蒙古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上述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未曾在最近五年内受到过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

罚

，

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而接受处罚

。

六

、

收购人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建新集团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刘建民先生无在中国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

第二节 收购目的与收购决定

一

、

收购目的和后续持股计划

（

一

）

收购目的

通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和智尚劢合的铅锌行业资产

———

东升庙矿业将成为上市公司

的子公司

，

从而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确立为铅锌矿采选及相关产品生产

、

经营业务

。

朝华集团由此获得上述公司在铅锌矿产

品生产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

资产质量得到根本改善

，

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

从而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

并实现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

（

二

）

后续持股计划

为了规避同业竞争

，

建新集团承诺待本次尚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从事铅锌采选和冶炼相关业务的控股子公司障

碍解除后或在重组完成后注入上市公司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

，

建新集团不排除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的形式增持上市

公司

。

除此之外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建新集团除本次拟以相关资产认购朝华集团发行的股份外

，

尚无具体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在

二级市场上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

亦无处置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

二

、

收购的有关决定

（

一

）

建新集团股东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建新集团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以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４９％

股权认购朝华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

。

（

二

）

朝华集团董事会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朝华集团召开第

８

届董事会第

２２

次会议

，

审议通过涉及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

（

三

）

拟注入资产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的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东升庙矿业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

公司股东建新集团

、

智尚劢合

、

赛德万方将其合计持有的公

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朝华集团

，

转让价格以经审计和评估的公司价值为依据

，

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协议确定

。

同时

，

全体股东

一致同意

，

放弃上述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

四

）

朝华集团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收购尚需经朝华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

、

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

一

）

本次收购前

，

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建新集团通过协议转让

、

司法拍卖和司法和解等方式合计收购朝华集团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股份

，

占朝华集团股本总额的

２５．８８％

，

上述股份已全部完成过户手续

，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原控股股东四川立信不

再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控股权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根据建新集团与上市公司股东浙江天声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签订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浙江天声科技有限

公司将其所持朝华集团

２

，

１８８

万股非流通社会法人股中的

１

，

６６８

万股以人民币

１

元之对价转让给建新集团

，

占朝华集团股本总

额的

４．７９％

。

２

、

由于朝华集团原控股股东四川立信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彩虹桥支行借款和为第三方向债权银行借款以

其所持朝华集团股份提供了股份质押担保

，

该等借款到期不能偿债

；

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及出具的

《

民事裁定书

》，

冻

结了其所持有的朝华集团非流通社会法人股

７４

，

４６９

，

９７９

股

（

占朝华集团股本总额的

２１．３９％

）

及红股

、

配股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在法院的主持下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彩虹桥支行和四川立信

、

建新集团

、

重庆麦登

、

涪陵国投

、

上海和贝签订了

《

债务代偿和解协议书

》

及

《

股份转让协议

》，

约定由建新集团

、

重庆麦登

、

涪陵国投和上海和贝

（

以下合称

“

受让人

”）

为四川立

信代为偿付所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彩虹桥支行

１

，

６００

万的债务后

，

四川立信将其所持朝华集团

７４

，

４６９

，

９７９

股社

会法人股中的

７０

，

４６９

，

９７９

股作价

１

，

５１５

万元分别转让给上述受让人

，

上述代偿款

１

，

６００

万元作为受让方支付给四川立信的股

份转让款

。

其中

３

，

５３６

万股

（

约占朝华集团股本总额的

１０．１５％

）

作价

７

，

６０３

，

３２７

元转让给建新集团

。

本次代偿债务总额为

８

，

６００

万元

，

剩余的

７

，

０００

万元有条件清偿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建新集团收到四川省九寨沟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７

）

九法执字第

０５４

号

］，

确认了建新集团及上

述受让人向光大银行代为偿付债务

１６００

万元取得四川立信持有的

７０

，

４６９

，

９７９

股朝华集团股权

，

其中

，

建新集团取得

３

，

５３６

万

股

，

并裁定

“

附条件

”

清偿剩余的

７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建新集团与重庆麦登

、

涪陵国投及上海和贝签定了

《

补充协议

》，

约定有条件清偿的

７

，

０００

万元债务

，

在条件成就时

，

由建新集团

、

重庆麦登

、

涪陵国投及上海和贝分别承担

１８

，

７９９

，

７１１

元

、

９

，

９２６

，

５００

元

、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３１

，

８７３

，

７８９

元

。

此外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四川立信与建新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四川立信将其持有的朝华集团

４００

万股法人股抵

做

８５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建新集团

，

该股权转让协议尚需在获得有关质权人和冻结法院的认可后生效

。

中国光大银行与四川立

信的债务纠纷司法诉讼案申请管辖法院九寨沟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了该

４００

万股法人股

。

在朝华集团破产重整程序中

，

建新集

团已对光大银行与四川立信相关债务纠纷进行了处理

。

同时

，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四川立信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涪陵

支行签订的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权利质押合同

》，

四川立信以该

４００

万股法人股为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重庆分行涪陵支行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了质押担保

，

并办理了质押担保手续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四川省九寨沟县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０９

）

九法执字第

０８９

号

《

民事裁定书

》，

认定被执行人四川立信

、

西昌锌

业

、

朝华集团依照

《

债务代偿和解协议书

》

已履行义务

，

第

０５４

号

《

民事裁定书

》

和第

０８７

号

《

民事裁定书

》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

裁

定解除冻结的被执行人四川立信所持有的朝华集团

５

，

１５１．９９７９

股股份

；

将解除冻结的

５

，

１５１．９９７９

万股股份分别过户至建新集

团

１

，

６４１

万股

、

重庆麦登

５００

万股

、

涪陵投资

１

，

０００

万股

、

上海和贝

２

，

０１０．９９７９

万股

；

继续冻结被执行人四川立信所持有的朝华集

团

２

，

２９５

万股及红股

、

配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

过户登记确认书

》

确认

，

以司法裁决方式

分别将四川立信所持有的朝华集团

１

，

６４１

万股股份过户给建新集团

（

其中

，

四川立信为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重庆涪陵支行贷款出质的

４００

万股股份

，

因建新集团代四川立信履行了在该行的担保责任替西昌电力归还了在浦发银

行重庆涪陵支行的剩余贷款本金

、

利息及罚息

，

解除了在该行的质押

，

故四川九寨沟县人民法院出具

《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９

）

九

法执字第

０８７

号

］

裁定将上述

４００

万股股份归建新集团所有

，

并完成过户

。

该事项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７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书

》），

２

，

０１０．９９７９

万股股份过户给上海和贝

，

１

，

０００

万

股股份过户给涪陵国投

，

５００

万股股份过户给重庆麦登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

四川省九寨沟县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九法执字第

０２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解除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

行在四川立信持有的朝华集团

２

，

２９５

万股股权上享有的质押权

；

解除第

０８９

号

《

民事裁定书

》

冻结的被执行人四川立信所持朝

华集团

２２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

将解除冻结的

２２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过户至建新集团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

《

过户登记确认书

》，

确认建新集团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

２２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朝华集

团股份的过户手续

３

、

由于朝华集团股东重庆市涪陵金昌经贸公司和深圳市正东大实业有限公司以各自持有的

１

，

７５２

万股和

３

，

０４４

万股为重

庆市涪陵建筑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涪陵建陶

”）

向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涪陵分行枳城支行

（

以下简称

“

工行枳城支行

”）

借款提供了质押担保

，

该等借款到期不能偿债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根据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８

）

渝三中公执字第

１４

号

］，

裁定拍卖上述股权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建新集团收到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８

）

渝三

中公执字第

１４－１

号

，

确认建新集团以人民币

７１９．４

万元成交价成功竞买上述

４

，

７９６

万股股权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

过户登记确认书

》

确认

，

通过司法裁决方式将深圳市正东大实业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朝华集团

３

，

０４４

万股法人股股份过户给建新集团

，

确认以司法裁决方式将重庆市金昌经贸公司所持有的朝

华集团

１

，

７５２

万股股份过户给建新集团

。

由于前述涪陵建陶向工行枳城支行借款未清偿完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建新集团与工行枳城支行签订

《

协议书

》，

同意在

通过司法拍卖取得该等股权后

，

将其取得的其中

４００

万股继续质押给工行枳城支行

，

继续为工行枳城支行对重庆市涪陵建筑

陶瓷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相关债权提供担保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建新集团持有的该

４００

万股于办理了质押给工行枳城支行的

质押登记手续

。

综上

，

建新集团通过上述协议转让及司法裁定等方式合计取得朝华集团非流通社会法人股

１０

，

４００

万股

，

上述股份已全部

完成过户手续

，

成为朝华集团控股股东

。

除此之外

，

朝华集团控股权近三年未发生其他变化

。

（

二

）

本次收购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与朝华集团签署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该协议约定朝华集团向建新

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发行股票数量总计

８１５

，

５５９

，

８９０

股

，

建新集团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４９％

股权

，

作价

１

，

０６３

，

０００

，

７６１．７９

元

，

可认购朝华集团发行的

３９９

，

６２４

，

３４６

股股份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２１７

，

４７２

，

９９８

股

（

假设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本次发行

完成后

，

建新集团合计持有朝华集团

５０３

，

６２４

，

３４６

股股份

，

占朝华集团发行后总股本的

４１．３７％

，

为朝华集团第一大股东

。

本次收购前后

，

朝华集团股权变化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建新集团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８８％ ５０３

，

６２４

，

３４６ ４１．３７％

赛德万方

－ － ３３４

，

３７９

，

５５５ ２７．４７％

智尚劢合

－ － ８１

，

５５５

，

９８９ ６．７０％

上海和贝

２０

，

１０９

，

９７９ ５．００％ ２０

，

１０９

，

９７９ １．６５％

涪陵国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２％

浙江天声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重庆麦登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上海可欣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深圳正东大

２

，

４００ 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０．００％

涪陵金昌

１

，

９２０ ０．００％ １

，

９２０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小计

１４９

，

３１４

，

２９９ ３７．１５％ ９６４

，

８７４

，

１８９ ７９．２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５２

，

５９８

，

８０９ ６２．８５％ ２５２

，

５９８

，

８０９ ２０．７５％

合 计

４０１

，

９１３

，

１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７

，

４７２

，

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二

、

本次收购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与朝华集团签署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一

）

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朝华集团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６

元

／

股

。

建新集团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４９％

股权

，

作价

１

，

０６３

，

０００

，

７６１．７９

元

，

可认购朝华集

团发行的

３９９

，

６２４

，

３４６

股股份

；

赛德万方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４１％

股权

，

作价

８８９

，

４４９

，

６１７．０１

元

，

可认购朝华集团发行的

３３４

，

３７９

，

５５５

股股份

；

智尚劢合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１０％

股权

，

作价

２１６

，

９３８

，

９３０．９８

元

，

可认购朝华集团发行的

８１

，

５５５

，

９８９

股股份

；

本次交易朝华集团合计发行

８１５

，

５５９

，

８９０

股股份

。

（

二

）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朝华集团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２．６６

元

／

股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

》

的规定

，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

，

涉及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

其发行股份价格可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

。

朝华集团经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中已明确由重组方建新集团在未来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方式向朝华集团注入优质资产

。

因此

，

公司本次对建新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是依据证监会

《

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

价的补充规定

》

规定

，

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

，

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

本次交易完成前

，

朝华集团严重资不抵债

，

企业已丧失持续盈利的能力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暂停上市

，

公司股

票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为

３．４１

元

／

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即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份

１９８

，

８９６

，

７００

股为基

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２．７

股

，

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不变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公司实施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股份总数由

３４８

，

２１０

，

９９９

股变为

４０１

，

９１３

，

１０８

股

。

因此

，

定价基准日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相应调整为

２．９５

元

／

股

。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在定价基准日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２．９５

元

／

股的基础上初步

确定为

２．６６

元

／

股

，

该发行价格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需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表决通过

，

且需出席会议

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表决通过

。

朝华集团通过破产重整已成为一个除从事少量的有色金属贸易外基本无主营业务及经营性资产的净壳公司

，

不具备持

续经营能力

，

因此

，

公司目前不具备其股票暂停上市前的价值基础

。

（

三

）

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认购朝华集团本次发行的股份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

朝华集团与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及智尚劢合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中约定的价格

，

建新集

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作价

２１６

，

９３８．９３

万元认购朝华集团本次发行的股份

。

根据中天华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１７９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

，

经中瑞岳华审计后的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

８６

，

１１０．６７

万元

，

评估值为

２３０

，

４７３．４８

万元

，

总资产评估

增值

１４４

，

３６２．８１

万元

，

增值率

１６７．６５％

；

总负债账面值为

１３

，

５３４．５５

万元

，

评估值为

１３

，

５３４．５５

万元

；

净资产账面值为

７２

，

５７６．１２

万

元

，

评估值为

２１６

，

９３８．９３

万元

，

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４４

，

３６２．８１

万元

，

增值率

１９８．９１％

。

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４１

，

０２１．４６ ４１

，

４９３．２０ ４７１．７４ １．１５

其中

：

货币资金

１４

，

７３２．５２ １４

，

７３２．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应收票据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５

，

８３０．１６ ５

，

８３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预付账款

６０４．１５ ６０４．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３

，

４７６．０１ １３

，

４７６．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存货

１

，

２２３．３４ １

，

６９５．０８ ４７１．７４ ３８．５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２．３４ ２．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流动资产

５

，

１０２．９３ ５

，

１０２．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４５

，

０８９．２１ １８８

，

９８０．２８ １４３

，

８９１．０７ ３１９．１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７６．３４ ５７６．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１

，

０７５．６０ １３

，

３００．８４ ２

，

２２５．２５ ２０．０９

在建工程

２

，

９３０．３５ ２

，

９３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１

，

０６２．８３ １３８

，

３３３．４１ １３７

，

２７０．５８ １２

，

９１５．５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７９．５９ ４７９．５９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８

，

９６４．５０ ３３

，

３５９．７４ ４

，

３９５．２４ １５．１７

资产总计

８６

，

１１０．６７ ２３０

，

４７３．４８ １４４

，

３６２．８１ １６７．６５

流动负债

１３

，

２１１．７５ １３

，

２１１．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３２２．８０ ３２２．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３

，

５３４．５５ １３

，

５３４．５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净 资 产

７２

，

５７６．１２ ２１６

，

９３８．９３ １４４

，

３６２．８１ １９８．９１

经过交易各方协商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经评估机构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依据确定

。

建新集团以其持有的东

升庙矿业

４９％

股权

，

作价

１

，

０６３

，

０００

，

７６１．７９

元

，

可认购朝华集团发行的

３９９

，

６２４

，

３４６

股股份

；

赛德万方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４１％

股权

，

作价

８８９

，

４４９

，

６１７．０１

元

，

可认购朝华集团发行的

３３４

，

３７９

，

５５５

股股份

；

智尚劢合以其持有的东升庙矿业

１０％

股权

，

作价

２１６

，

９３８

，

９３０．９８

元

，

可认购朝华集团发行的

８１

，

５５５

，

９８９

股股份

；

本次交易朝华集团合计发行

８１５

，

５５９

，

８９０

股股份

。

三

、

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非现金资产

（

一

）

东升庙矿业

１

、

东升庙矿业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住 所

：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巴音镇

主要办公地点

：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１５２８２６７２０１９９７８３

邮政编码

：

０１５５４３

法定代表人

：

杜俊魁

联系电话

：

０４７８－４６６２９８１

业务范围

：

铅锌矿

、

铜矿

、

硫铁矿

、

铁矿开采

、

浮选销售

，

各类工业产品

、

矿山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

。

一

、

出口商品名

录

：

铅锌矿粉

、

铜矿粉

、

硫铁矿粉等五金矿产品

。

二

、

进口商品名录

：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口

。

工程测量

、

建筑工程测量

、

矿山测量

、

地形测量

（

二

）

东升庙矿业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

万元

）

所占比例

（

％

）

１

建新集团

１７

，

６４０ ４９

２

赛德万方

１４

，

７６０ ４１

３

智尚劢合

３

，

６００ １０

合计

３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

三

）

东升庙矿业的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东升庙矿业的股权结构及主要控制关系如下

：

（

四

）

东升庙矿业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状况

１

、

东升庙矿业

（

母公司

）

财务数据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东升庙矿业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２１３２

号审计报告

。

东升庙矿业

（

母公司

）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

（

１

）

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１４７

，

３２５

，

２２０．９３ ８５３

，

２７３

，

５３０．２１ ９０４

，

８２９

，

７２１．８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５８

，

３０１

，

６２０．３２ ５６

，

４８４

，

８８９．２５ ９３

，

８８７

，

１４４．２２

预付款项

６

，

０４１

，

４８８．３７ ４

，

５２９

，

８６２．８１ １

，

９３１

，

９７６．１２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１３４

，

７６０

，

１３０．５６ ５２６

，

７８９

，

０７４．４７ １１２

，

７３１

，

６５０．７０

存货

１２

，

２３３

，

４２１．０９ １９

，

７０３

，

２３１．８６ １５

，

８９２

，

９８２．２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２３

，

４４３．０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１

，

０２９

，

２６８．４７ ３３

，

９５９

，

８６４．３２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１０

，

２１４

，

５９２．７８ １

，

４９４

，

７４０

，

４５２．９２ １

，

１３２

，

４７３

，

４７５．１５

非流动资产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７６３

，

４４７．２６ ８

，

１１４

，

９０５．１４ ４

，

２０３

，

６４４．６７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１０

，

７５５

，

９５８．２５ １１７

，

３１５

，

５８０．３８ １２３

，

９１８

，

３４０．１６

在建工程

２９

，

３０３

，

５１５．５３ ２

，

１４９

，

４４４．０６ １

，

６２７

，

７９８．４４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１０

，

６２８

，

３１０．６２ １１

，

６３９

，

３０１．３９ ６

，

９４１

，

３３６．３４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８

，

６０７．７２ １２８

，

９３７．０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

，

７９５

，

９１６．００ ４

，

８９７

，

２６５．１１ ７

，

７４８

，

１９３．２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８９

，

６４４

，

９６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５０

，

８９２

，

１０７．６６ １４４

，

１７５

，

１０３．８０ １４４

，

５６８

，

２４９．９５

资产总计

８６１

，

１０６

，

７００．４４ １

，

６３８

，

９１５

，

５５６．７２ １

，

２７７

，

０４１

，

７２５．１０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２４

，

００８

，

１５９．６１ １９

，

４７２

，

４５７．３１ １３

，

１６０

，

７１５．６５

预收款项

７３２

，

００４．９６ ２７

，

３１４

，

３３９．６５ ２２

，

３６３

，

４２４．７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５

，

３３５

，

４２１．０４ １

，

６３９

，

３９２．２５ １

，

２２９

，

２８７．７０

应交税费

１１

，

４６９

，

６６８．８２ １６

，

２０４

，

７１２．１０ １９

，

４７３

，

１９０．７６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７９

，

９０８

，

２８７．０１

其他应付款

１０

，

６６３

，

９２６．０９ １

，

２８６

，

９１５．２４ ９３１

，

０９６．１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２

，

１１７

，

４６７．５３ ６５

，

９１７

，

８１６．５５ ５７

，

１５７

，

７１４．９８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２

，

８８６

，

３８６．２３ ２

，

８６８

，

０３０．８５ ２

，

８３１

，

７８４．０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３４１

，

６３１．５３ ３５１

，

９８３．９９ ６２１

，

１４８．２４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２２８

，

０１７．７６ ３

，

２２０

，

０１４．８４ ３

，

４５２

，

９３２．２５

负债合计

１３５

，

３４５

，

４８５．２９ ６９

，

１３７

，

８３１．３９ ６０

，

６１０

，

６４７．２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２２

，

３７４

，

５６０．１９ ２１

，

２３３

，

２０７．９７ １９

，

１７６

，

１６３．９７

盈余公积

１９５

，

３３７

，

２５１．６７ １９５

，

３３７

，

２５１．６７ １９５

，

３３７

，

２５１．６７

一般风险准备

－

未分配利润

１４８

，

０４９

，

４０３．２９ ９９３

，

２０７

，

２６５．６９ ６４１

，

９１７

，

６６２．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２５

，

７６１

，

２１５．１５ １

，

５６９

，

７７７

，

７２５．３３ １

，

２１６

，

４３１

，

０７７．８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８６１

，

１０６

，

７００．４４ １

，

６３８

，

９１５

，

５５６．７２ １

，

２７７

，

０４１

，

７２５．１０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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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提示性公告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对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再次发布提示性公告

，

提请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议案名称

：

１

、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２

、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

１

）

发行方式

（

２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３

）

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

（

４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５

）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

６

）

发行数量

（

７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生除权除息

，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

８

）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

９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

１０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

１１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

审议

《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４

、

审议

《

关于公司与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５

、

审议

《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的议案

》；

６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建新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

７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三

）

特别强调事项

：

１

、

全体社会公众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

，

也可通过互联网参加网络投票

。

２

、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议案中的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需经出席会议的非限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东应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

、

有效持股凭

证

、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委托出席者应持有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及代理人身

份证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

：

公司证券部

，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通讯地址

：

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汪家桥新村

１１９

号天宇大酒店

６０３

室

邮编

：

４０１１２１

传真号码

：

０２３－６７３１６３８８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６８８

，

投票简称

：

朝华投票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

以此类推

。

每一议

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 案 对应申报价

（

元

）

总 议 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２．００

（

１

）

发行方式

２．０１

（

２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

３

）

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

２．０３

（

４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４

（

５

）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２．０５

（

６

）

发行数量

２．０６

（

７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生除权除息

，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２．０７

（

８

）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２．０８

（

９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２．０９

（

１０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２．１０

（

１１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１

３

、

审议

《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审议

《

关于与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

议案

》；

４．００

５

、

审议

《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的议

案

》；

５．００

６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建新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

６．００

７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７．００

（

３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

“

同意

”，

２

股代表

“

反对

”，

３

股代表

“

弃权

”，

如下表

：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

计票规则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

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

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

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

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 ／ ８３９９０７２８ ／ 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Ａ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投票

”；

Ｂ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

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Ｃ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Ｄ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４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

五

、

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二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

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六

、

其他事项

１

、

会议咨询

：

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

：

王世鹏

、

方燕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７３１６６０３

２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

、

住宿等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

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

１

）

发行方式

（

２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３

）

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

（

４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５

）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

６

）

发行数量

（

７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生除权除息

，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

８

）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

９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

１０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

１１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

审议

《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４

、

审议

《

关于与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５

、

审议

《

＜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

的议案

》；

６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建新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

７

、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

案

》；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

：

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期限

：

委托日期

：

附注

：

１

、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

请在

“

同意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

“

反对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

投票

“

弃权

”

议案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